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作为芜湖长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信科技”、“公司”或“发行人”)的保

荐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财会[2008]7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在查阅了公司的各项内控管理制度，了解公

司及子公司有关部门在内部控制实施工作的基础上，对长信科技2011

年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过程 

在 2011 年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代表人主要通过 （1）查阅长信

科技的三会会议资料； （2）查阅公司各项业务和管理制度、内控制

度； （3）抽查会计账册、现金报销凭证、银行对账单； （4）调查

内部审计工作情况； （5）调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及

兼职情况； （6）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沟通； （7）现场检

查内部控制的运行和实施等途径，从内部控制的环境、内部控制制度

的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的监督等多方面对长信科技的内部控制合规

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长信科技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进行了认真的自查和分析，认为：公

司已结合自身的经营管理需要,建立了一套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

内部控制符合公司现阶段的发展需要，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能

够确保公司所属财产物质的 

安全、完整，能够对公司各项业务的健康运行及公司经营风险的

控制提供保证，能够对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保障。 

三、关于长信科技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长信科技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执行情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内部控

制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公司现有内部控制制度

能够满足公司目前发展阶段的管理需求，并得到有效执行。《芜湖长

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客观、

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内控情况。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芜湖长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体系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江成祺   杨琴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3 月 29 日 


